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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 
 
 

  审查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57/270 B 号决议编写的。在该决议中，大会请每个职司

委员会审查其工作方法，以便根据秘书长向每个职司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其中所

载的建议，更好地执行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结果。报告审查了社会

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同时还检查了迄今为止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的情况和任

务而改进工作方法方面的进展情况。报告结尾部分为进一步改进委员会的工作方

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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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第 57/270 B 号决议第 46 段中，请每个职司委员会审查其工作方法，

以便执行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结果，认识到在秘书长向每个职司委

员会提交报告及其中所载建议的基础上，没有必要采取统一办法，因为每个职司

委员会都有自身的特点。大会还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和其他相

关机构至迟应于 2005 年就此项审查的结果向理事会提出报告。本报告就是根据

这项要求编写的。 

 二. 委员会的任务和权限 
 

2． 社会发展委员会（原社会委员会）是 1946 年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的。

根据理事会 1946 年 6 月 21 日第 10㈡号决议最初给社会委员会规定的任务，委员

会应负责向理事会报告一般性质之社会问题、社会方面所需之实际措施、任何此

类事项之国际协定与公约及其执行；并向理事会报告关于社会政策方面实施联合

国建议之程度。 

3． 继 1961 年重新全面评定委员会的作用后，1961 年 8 月 2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 830 J（XXXII）号决议扩大了委员会的权限，以便就下述领域向理事会提意

见：制订广泛的社会政策、对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域进行研究，以及旨在促进

社会进步的政策和方案。在 1966 年 7 月 29 日第 1139（XLI）号决议中，理事会

要求委员会就需要理事会本身或大会采取行动或提出建议的社会问题提出意见。

当时，委员会被重新定名为社会发展委员会，以表明其为理事会全部社会发展政

策之预备机构之任务。这一年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三.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 

后续行动 
 

4． 继 1995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后，1996 年进一步扩

大了社会发展委员会的权限，以使委员会能够作为负责首脑会议后续行动的主要

政府间机构发挥作用。在有关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结果执行情况的 1995

年 12 月 22 日第 50/161 号决议中，大会决定由恢复了活力的社会发展委员会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一起构成一个三级政府间过程。委员会承担首脑会议后

续行动和审查首脑会议执行情况的主要责任，理事会发挥全面指导和协调作用，

大会发挥制定政策的作用。 

5． 在 1996 年 7 月 22 日第 1996/7 号决议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重申将以社

会发展的综合办法，并在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的主要国际会议成果的实施和

协调一致的后续工作范围内，进行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理事会还重申社会发

展委员会应承担首脑会议后续行动和审查首脑会议执行情况的主要责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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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重申了社会发展委员会的现有任务，同时还决定社会发展委员会应协助理事

会监督、审查和评估在执行首脑会议成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并

应： 

 (a) 加深国际上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特别是通过交流信息和经验加强国

际认识； 

 (b) 在首脑会议后续行动框架内，将对与社会群组状况有关的问题的审议，

包括对联合国与这些团体有关的行动纲领的审议和对其他部门性问题的审议综

合起来； 

 (c) 查明影响社会发展因此必须紧急审议的新产生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实质

性建议； 

 (d) 就社会发展问题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e) 制订旨在推进首脑会议各项建议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f) 查明在哪些问题上必须改进全系统协调，同时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的实质性投入以及其他有关职司委员会的贡献，以协助理事会履行其协调职

能； 

 (g) 维持和加强公众对实施《哥本哈根宣言》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的认

识和支持。 

6． 为使社会发展委员会更加有效地完成这些任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还决定将

其成员从 32 名增加到 46 名，自 1997 年起每年举行会议，并将会期从 5 个工作

日延长至 8 个工作日。应当注意到，1961 年至 1969 年，社会发展委员会每年都

举行会议。 

7． 另外，在 1995 年 7 月 28 日第 1995/60 号决议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

委员会除其他外，应制定直至 2000 年的多年工作方案，选取具体的主题，并从

相关和综合的角度来处理这些主题。在第 1996/7 号决议中，理事会根据这项决

议通过了社会发展委员会新的议程结构和工作方案，其中包括如下几项： 

 (a) 审议多年期工作方案所确定的问题，包括社会群组状况； 

 (b) 酌情审查关于社会群组状况的联合国有关计划和行动纲领； 

 (c) 酌情审查新生问题，趋势和处理影响社会发展问题的新方法。 

8． 根据 2000 年五年期审查，重申了社会发展委员会在执行首脑会议成果方面

的主要作用。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社会发展委员

会，定期评估哥本哈根承诺和特别会议通过的另外一些促进社会发展倡议的执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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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9． 委员会已不止一次意识到需要改进其工作方法，以适应正在变化的情况和任

务。 

10. 为了改进工作方法，委员会在 2002 年 2 月举行的第四十届会议上，建议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一项决定，规定主席团新任主席和其他成员的选举在委员会

常会闭会后而不是开始时举行。这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并有助于同一个主席团

对委员会的整个筹备工作，包括对会前和会期的工作进行指导。 

11. 在第 57/270 B 号决议第 47 段中，大会强调各职司委员会经授权后，应继续

担负审查和评估在执行联合国会议文件方面取得进展的首要责任，但其工作方法

要有新的重点。 

12. 根据这项要求，委员会主席团提出了改进其 2004 年 2 月第四十二届会议工

作的如下建议： 

 (a) 为了有效利用所分配的时间（8 个工作日），并使委员会能够将更多的时

间专门用来实际讨论与社会政策有关的问题，计划在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

举行三次小组讨论。各方确认，社会发展领域的专家积极参与委员会工作，有助

于提高会议讨论质量并促进就议程所涉实质性问题交流经验。另外，还将通过上

述小组讨论，鼓励这些专家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相互交往，使他们能

够与政府代表之间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b) 委员会的职责是查明影响社会发展因此必须紧急审议的新产生的问题

并就此提出实质性建议（见理事会第 1996/7 号决议），能否履行这项职责与委员

会的工作效力大有关系。另外，念及上述理事会有关委员会议程新结构的决定（见

上文第 7 段），委员会主席团已建议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和今后各届会议的议程

中列入一个题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新产生的问题”的项目。在贯穿 2006 年的现

有多年期方案范围内，委员会即使选择通过一项两年期工作方案，这个补充项目

仍能为委员会提供一些灵活性； 

 (c) 主席团还建议委员会根据这个新的议程项目，从社会角度审议国际移徙

和移民问题，因为在许多国家，无论是原籍国、目的地国，还是过境国，大批人

的国际移徙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影响。

主席团建议委员会在审议这个专题时，能考虑到移民的福祉和国际移徙所产生的

社会影响。 

 五. 建议 
 

13． 经由社会发展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 

 (a) 根据优先主题讨论结果的性质，委员会将尽量选重点突出的那些结果，

即具有新内容和宝贵政策建议的结果。这些结果可通过理事会交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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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关于多年期工作方案（从目前至 2006 年的五年期），委员会不妨审查通

过一项两年期工作方案的可能性。如属这种情况，就有必要根据上文第 5(b)段中

提到的理事会决定，综合处理委员会未来议程中的各个项目，包括那些与社会群

组状况有关的项目； 

 (c) 在第 57/270 B 号决议第 48 段中，大会邀请各职司委员会在其审议过程

中考虑到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在执行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结果方面

汲取的经验教训。据此，委员会不妨鼓励并促进有关基金和方案，包括联合国系

统其他实体和布雷顿森林机构更积极地参与它的工作； 

 (d) 在第 57/270 B 号决议第 52 段中，大会邀请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协助审

查在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结果的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据

此，委员会不妨请各区域委员会积极参与为审查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结果

进一步执行情况和 2005 年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结果开展的筹备工作； 

 (e) 在根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以及联合

国其他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采取后续行动并执行这些会议结果的过程中，委员会

似应找到方式方法，将工作与理事会其他职司委员会的工作联系起来，例如，通

过各实务秘书处与各主席团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f) 在第 57/270 B 号决议中，大会又认识到联合国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在

提高认识、动员政治意愿和舆论、促进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参与、评估所有相关

的利益有关者在各级执行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结果的情况方面，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这项决议，委员会不妨进一步鼓励并促进所有行动者积极

主动地参与它的社会发展工作，特别是它在 2005 年开始审议优先主题时； 

 (g) 在工作中，特别是在 2005 年的审查中，委员会不妨根据第 57/270 B 号

决议第 71 段的规定，侧重鉴定进一步执行其行动纲领的重要措施以及新的挑战

和刚出现的问题，并继续设法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的论坛，在谋求社会发展和社会

进步方面促进合作、伙伴关系和团结； 

 (h) 最后，委员会不妨根据第 57/270 B 号决议第 75 段的建议，考虑一下如

何才能对 2005 年的“重要活动”做出贡献。 

 

 

 

 


